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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887 號 政府 提案第 17250 號 之 1503 

 

案由：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函，為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

議，檢送該會決議(十四)毒駕與運輸安全的關聯與防治評估

納入研究書面報告，請查照案。 

 

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8 日 

發文字號：字第 1100000681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中華民國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（修正本）中，歲出部分本會決議(十四)，

有關毒駕與運輸安全的關聯與防治評估納入研究，需向大院交通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一案

，檢送書面報告 1 份，請鑒察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（修正本）之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旨揭歲出部分第 2 款第 15 項本會決議(十四)（第三冊 1219 頁至 1220 頁）：根據「運輸事

故調查法」第 2 條規定，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調查的「重大運輸事故」指造成一定數

量之人員傷害、死亡或財物損害，或造成社會關注且經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（以下簡

稱運安會）認定之重大飛航事故、鐵道事故、水路事故及公路事故。運安會只針對「單一

」重大運輸事故進行調查，對「系統性」的運輸事故，110 年度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預

算「精進運輸事故調查技術與預防研究」編列 3,672 萬 3 千元，應把有關「毒駕與運輸安全

的關聯與防治」評估納入研究案，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於 1 個月內向立法院交通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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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提出書面報告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立法院交通委員會（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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